


第二十届康腾全国高校学生商业案例分析大赛

全国总决赛参赛细则

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公开以及比赛的顺利进行，大赛组委会特制

定以下参赛细则，并在大赛全程严格执行：

 一．大赛概况 

大赛名称：第二十届康腾全国高校学生商业案例分析大赛全国总决赛

主办单位：共青团湖北省委员会

承办单位：共青团武汉大学委员会、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执行单位：武汉大学康腾实践中心

大赛目标：引导大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求实拓新，为广大学子提供学术交

流平台，在案例分析中接触实际企业案例，指点市场风云，评判成败得失，在

公平竞技中凝聚团队智慧，感受学术魅力

参赛对象：大陆及港澳地区各大高校本科生及研究生

比赛时间：2014年4月 

比赛地点：武汉大学

二．大赛主题 

思无界  行无疆

三．大赛公约 

请参赛队伍认真阅读本公约，您报名参加第二十届康腾全国高校学生商业

案例分析大赛，即表示同意遵守以下大赛公约。如参赛队伍在比赛过程中出现

任何违反本公约的行为，组委会均有权对其实施包括批评和取消参赛资格在内

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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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赛选手在参赛期间不得同时用其参赛作品参加其他比赛或发表于其

他媒体；

2. 参赛选手对本队参赛作品负责。因剽窃、抄袭他人作品而引起的一切

后果由参赛选手自行承担，大赛组委会不承担任何责任；

3. 大赛组委会对所有参赛作品拥有非商业目的的新闻报道权及集结出版

权；

4. 参赛作品一经提交即代表参赛者完全接受大赛活动所有条款；

5. 大赛组委会对本活动拥有最终解释权。

四．全国赛日程安排 

全国赛分为预选赛、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预选赛参赛作品由第二

十届康腾全国高校学生商业案例分析大赛评审委员会审核并产生10支队

伍，偕同华中区选拔赛第一、二名及中南分赛区第一名共13支晋级复赛；

复赛将产生7支队伍晋级全国总决赛，并最终进行角逐。 

3月下旬：全国赛启动 

3月下旬：公布大赛事宜及发放邀请函 

3月下旬至4月7日：报名 

4月9日：截止提交初赛案例文本电子稿 

4月11日：全国赛初赛选拔 

4月19日：提交复赛自选案例文本 

4月21日：提交复赛公选案例文本 

4月23日：全国赛复赛 

4月25日：全国赛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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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赛资格 

1. 每个参赛队伍人数上限为五人，其中至多有一名研究生，其余为本科生；每

队可以邀请一名指导老师进行参赛指导；

2. 参赛选手采取自由组队方式（可跨院系、跨专业组队，不允许跨校组队）；

3. 各参赛队伍在确定名单后，指定一名队长为联系人，负责与大赛组委会的联

络沟通、队伍组织等工作。

六．大赛赛制 

1、初赛——公共案例分析及解决方案文本撰写 

初赛形式：大赛组委会公布初赛公共案例文本及专业案例分析文本撰写的

规范要求，参赛队伍根据公共案例文本自选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鼓励进行企业实地调研和数据收集。参赛队伍最终提交规范的分析报告

文本电子版（必交），以及实地调研的相关视频及图片材料(选交)。 

晋级名额：大赛评审委员会将对案例分析报告进行全面考核并评分，依据

得分情况筛选出前10支队伍晋级全国复赛。 

    大赛组委会将直接与入围复赛的参赛队伍队长进行电话联系，并告知复

赛日程及细则；对于未入围复赛的参赛队，组委会将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

前 10 支队伍将偕同中南赛区第一名，华中赛区第一、二名进入全国复

赛。

2、复赛—自选案例分析文本撰写+初赛公共案例展示+评委答辩 

复赛形式：复赛由自选案例分析文本撰写、初赛公共案例展示及答辩组成，

其中自选案例文本撰写占总评成绩的20%，初赛公共案例展示及其答辩占80%。 

自选案例文本撰写：晋级复赛的13支队伍自由选择企业案例进行分析，提

交自选案例文本，由专业评委打分按20%计入复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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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选案例分析展示：在初赛公共案例分析报告的基础上，制作PPT、视频

等材料，进行现场案例分析展示及评委答辩，按80%计入复赛成绩。 

注：复赛采取封闭式展示，现场无观众。 

晋级名额：大赛评审委员会将对参赛队伍的自选案例分析报告、公选案例

分析报告、现场展示及答辩环节进行考评打分，三项得分加总后排名前7支的队

伍晋级全国总决赛。

3、决赛—自选案例展示+公选案例车轮战+巅峰对决 

决赛形式：决赛由自选案例展示和公共案例车轮战以及巅峰对决组成，前

两轮每轮将产生一只队伍进入巅峰对决环节，争夺大赛特等奖。

第一轮：团队风采视频展示、自选案例展示、评委提问、参赛队伍答辩。

综合30%的复赛成绩及70%的决赛成绩，排名第一的队伍进入巅峰对决，排名

二到四名的队伍进入第二轮，排名末三位的队伍淘汰；

第二轮：进入第二轮的三支队伍按照第一轮名次顺序由低到高依次对决赛

公选案例分析进行展示。前两支队伍展示完毕后，评委举牌决定暂时安全的队

伍；第三支队伍展示结束后与先前暂时安全的队伍相比较，由评委举牌决定进

入巅峰对决的第二支队伍。

注：本轮案例及具体要求将在复赛结束后公布。

第三轮：大赛组委会将公布一个热点商业案例，两支队伍现场抽签决定

各自分析角度，阐述分析思路，提出解决方案，并相互提问和答辩。每位评

委与大众评委进行投票，每位评委一票三分，大众评委一票一分，现场投票

决出本次比赛特等奖。

注：本轮案例背景将在复赛结束后公布，大赛组委会将向各高校学生、专

家、企业家等征集问题供选手现场答辩。 

大众评委将通过网络征集三十人，需通过有关经济知识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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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评审说明 

   案例分析大赛评审过程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基本原则，综合考察各参

赛队伍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在展示过程中

表现出的团队风采、协作能力、反应能力等。

评委构成：

本次大赛评委会将由各大高校相关专业教授，企业、咨询及学术界杰出人

士组成。

案例分析文本评审标准：

所有案例分析报告将由大赛工作人员隐去所有学校、团队、队员、指导老

师等信息，进行编号后再交由案例分析大赛评审委员会有关专家、学者负责对

参赛作品进行评审。

具体参考要求如下：

 分析视角：选取合适的切入点，从独特的视角对案例提出合理的观点；

 分析框架：观点明确、思路清晰、层次分明、思维开阔、论证充分；

 分析深度：深层挖掘案例，分析符合逻辑；

 分析方法：运用合理、创新的分析方法和管理工具展开分析；

 分析结论：提出的方案及实施步骤具备一定合理性、可行性和创新性。

八．大赛奖项设置 

特等奖：一名    奖金2000元/每队    省级奖励证书 

一等奖：一名    奖金1000元/每队    省级奖励证书 

二等奖：两名    奖金500元/每队     省级奖励证书 

三等奖：三名    省级奖励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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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奖：若干名   共青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委员会奖励证书

最具网络人气团队：一名   大赛精美纪念品

注：进入决赛的七支团队的风采视频和比赛状态将于复赛后通过康腾实践

中心官方微博发布并发起投票。于决赛现场公布投票结果，评选最具网络人气

团队；

省级奖励证书于2014年5月统一发放。 

九．报名及投稿方式 

报名方式 

请于3月23日至4月7日之间登陆康腾官网www.content.org.cn填写报名信息，

报名截止时间为4月7日晚10点(请按报名要求规范填写)。 

投稿方式 

请于4月9日晚10点前将初赛参赛作品发于大赛相关邮箱

（case2014@content.org.cn），初赛参赛作品发送后不得进行修改。 

投稿内容（初赛）：公共商业案例分析报告文本（必交）及相关调研视频、

照片等（选交） 

投稿邮件主题格式：学校名称_队长姓名_团队名称 

案例文本命名格式：    队长姓名_案例分析文本名称 

注：

1.收到康腾企业邮箱自动回复信息即为发送成功，若12小时之内没有收到

自动回复，请联系康腾实践中心工作人员：鲍琼璟18062784198进行核实。 

2.要求以Office Word 2007版或以上版本文档格式（*.docx）保存。

3.在邮件主题和电子版成果书内容中找不到队长信息或任何成员信息的队

伍则按自动放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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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案例文本要求 

初赛公选案例文本与复赛自选参赛文本需遵守以下要求： 

1. 案例分析文本字数不超过三万字，分析深度到位即可，无需大段背景

资料的堆砌，切忌抄袭或大量引用文献；

2. 案例分析报告排版整齐，突出层次，封面简洁大方，大赛组委会将在

初赛评审前对所有参赛作品使用统一封面；

3. 初赛案例提交截止日期为4月9日晚10点，逾期未提交案例分析报告的

队伍视为自动放弃参赛资格，复赛决赛中逾期提交参赛作品的队伍会

在总评成绩中扣除相应分数；

4. 复赛队伍提交的公选案例分析文本和自选案例分析文本将由大赛工作

人员统一打印（黑白），各参赛队不得以任何形式擅自向评委提交参

赛作品。

十一、信息渠道 

1．发送电子邮件至第二十届康腾全国高校学生商业案例分析大赛组委

会专用邮箱（case2014@content.org.cn） 

2．二十届康腾全国高校学生商业案例分析大赛全国赛官方 QQ群

374988463 

3．康腾实践中心官网：www.content.org.cn 

4．康腾实践中心人人主页：康腾小 K 

5．康腾实践中心官方微博：康腾实践中心 

6．致电大赛组委会工作人员： 陈心路   18202796385 

  陆琪琳   13477094101 

 房昭强   15827398976 

 周毅菲   1347704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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